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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辦理情形」書面審查結果 

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一、行政組

織 與 運 作

(30%) 

(一)學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之設置

與運作(14%) 

1.依法設置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 (7
分) 

1.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 1 條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之設置係依

據性別平等教育法，非

性別工作平等法，建議

修正。 
2. 提供當屆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委員名單，委員

組成之性別比例符合書

審指標。 
3.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

置辦法訂有委員遴選方

式，符合書審指標。 
2.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依法每學期

至少召開 1 次會

議(4 分) 

1. 敘明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開會時間及次數，並

檢附會議紀錄，符合書

審指標。 
2. 檢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會議討論內容，學校

除討論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之調查處

理外，亦討論性別平等

教育實施規定、年度工

作計畫之規劃與執行

等。 
3. 110 第 1 學期第 3 次會

議中討論輪值小組 1節，
調查事件調查報告係由

事件之調查小組所擬具

提出，應非由輪值小組

擬具提出，除非明訂該

小組於合法之組成前

提，於審議受理時得逕

決定直接調查，則當由

該小組擬具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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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3.設置專人處理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有關業務(3 分)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秘書

單位設於學務處，並有專人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會務，符合書審指標。 

(二)學校性別平等

教育之經費預算編

列 與 計 畫 執 行

(10%) 

1.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依法規劃年

度工作計畫(4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2.依法編列經費預

算推動性別平等

教育(5 分) 

依法編列經費，經費預算執

行率佳。 

3.制定推動性別平

等教育之相關獎

勵辦法(1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三)學校性別平等

教育制度之建立與

落實(6%) 

1.學校落實無性別

歧視之徵募機制

及升遷機制(1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2.學校成員之性別

統計符合機會平

等原則(2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3.學校之考績委員

會、申訴評議委員

會、教師評審委員

會之委員組成符

合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之規

定(3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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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二、學習環

境資源與 
教學(30%) 

(一)建構人身安全

及無性別歧視之環

境(13%) 

1.訂定性別平等教

育實施規定並公

告周知(2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2.提供性別平等之

學習環境(5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3.學校之招生、就學

許可、教學評量、

獎懲福利等無性

別、性別特質、性

別認同或性傾向

之不合理差別待

遇(2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4.對因性別、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或性

傾向之不合理差

別待遇而處於不

利處境之學生提

供協助，以改善其

處境(2 分) 

佐證資料僅提供一份針對

全校學生皆共用之「國立宜

蘭大學學生諮商組諮商預

約表」，無法說明與佐證學

校對因性別、性別特質、性

別認同或性傾向之不合理

差別待遇而處於不利處境

之學生提供之協助，建議積

極研擬相關改善學生處境

之措施。 
5.對懷孕學生積極

維護其受教權並

提供必要之協助

(2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二)性別平等教育

課程教材與教學

(10%) 

1.廣開性別研究相

關課程(3 分) 
學校通識選修課程開設與

性別相關之課程，惟未提供

課程綱要，無法辨別是否為

性別平等關課程。 



112 年度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輔經費及性別平等教育業務辦理情形 

4 
 

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2.辦理之比賽、競技

等相關活動無性

別之差別待遇 (2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3.對教職員工之職

前教育、新進人員

培訓及在職進修

等，納入性別平等

教育之內容(5 分) 

1. 人事室網頁建立性別平

等網頁，分項宣導學校

執行性別平等成果。 
2. 新進人員培訓及在職進

修之佐證資料不足。 
3. 建議學校主動提供性別

平等相關課程訊息，鼓

勵教職員工參加。 
(三)性別相關議題

研究發展之協助，

評估與獎勵(7%) 

1.鼓勵教師研發性

別相關課程或學

程(2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2.鼓勵設置性別平

等教育課程之鼓

勵措施或機制 (3
分)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

獎勵要點」第八條規定：凡

開設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

程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審議通過者，每門課程補助

3,000~10,000 元業務費。 
3.獎勵教職員工生

參與推動性別平

等相關活動(2 分) 

佐證資料中未見學校提供

「獎勵」教職員工參與推動

性別平等相關活動之措施

或機制，宜建立明確獎勵機

制，以鼓勵教職員工參與推

動性別平等相關活動。 
三、校園性

侵 害 性 騷

擾 或 性 霸

凌 事 件 防

治 工 作

(22%) 

(一)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之防治、調查與處

理(18%) 

1.訂定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

防治規定，明訂處

理流程，並公告周

知(8 分；當年度未

發生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者，本項 10
分) 

學校有訂定條文及流程圖，

並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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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2.鼓勵學校成員參

與教育部辦理之

相關事件調查處

理專業人員培訓

(3 分；當年度未發

生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者，本項 8 分) 

1. 有人才庫的設立。 
2. 建議學校選派人員參與

訓練。 

3.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

之調查處理及追

蹤輔導情形(7 分；

當年度未發生事

件者，不予計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二)校園職場性騷

擾事件之防治、調

查與處理(4%) 

1.訂定工作場所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辦法，明

訂處理流程，並公

告周知及採取性

騷擾防治措施 (2
分；當年度未發生

職場性騷擾事件

者，本項 4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2.職場性騷擾事件

之調查與處理 (2
分；當年度未發生

事件者，不予計

分) 

學校當年度未發生職場性

騷擾事件，本項目不予計

分。 

四、校園文

化 環 境 與

社 區 推 展

(18%) 

(一)學校對性別平

等教育議題的宣

導、推廣與服務

(10%) 

1.辦理校內性別平

等或相關議題演

講或活動(5 分) 

辦理 23 場學生性別議題活

動，並列有參與人數。 

2.辦理跨校性之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

工作(5 分) 

參與勵馨基金會於宜蘭地

區辦理之性別與情感營，依

海報檔案無法確知由國立

宜蘭大學與勵馨基金會合

辦；學校人員擔任性別主流

化講座與擔任他校調查小

組成員，非屬辦理跨校性之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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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二)配合學校或在

地特色，研發推動

性別平等政策之創

新措施，並參與性

別平等教育之社區

推展工作(8%) 

1.協助鄰近地方政

府或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推動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工

作(4 分) 

參與鄰近學校事件調查，非

屬本項協助鄰近地方政府

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範

圍。 

2.學校印製並發行

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之文宣刊物或

運用大眾媒體、網

站及刊物等進行

性別平等教育之

社會宣導(4 分) 

1. 學校僅提供「學生諮商

組網頁設置「性別平等、

性侵害與家暴」及「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宣導影

片」專區，與本項書審指

標所定範圍不相符。 
2.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主任委員是校長，但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網

頁設在學務處下。建議

設置於學校首頁，並充

實與增加性別平等多元

面向之宣導內容。 
 


